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姜羽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謝宗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

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姜羽凡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姜羽凡前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址

設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已解散，下稱○○公司）

之總經理，現為負責人，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於民國

100年10月前某時許，○○公司曾協助告訴人陳台華覓得外

籍看護工MUSRINI(下稱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惟於100

年10月間，因外籍M看護執行照護工作時多有怠慢失職，致

告訴人母親身體狀況惡化，並有變賣告訴人母親照護醫療用

品之情形，經告訴人向被告反應此情，被告未依約進行溝

通、協調、勸導，反欲協助辦理更換雇主，迄100年10月2日

上午8時40分許，告訴人前往探視母親，因發覺看護M未依約

定執行工作，遂行勸導，看護M則表示要立即離開醫院，並

致電請被告前往醫院，表示其僅同意工作至同年月10日，被

告亦向告訴人表示事後再行勸導等情，詎被告明知告訴人並

未同意要將看護M轉出，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

10年10月4日，擅自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含申

請轉出及撤銷申請轉出各1份）、「說明函」、「外國人同

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書上蓋印告訴人之印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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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偽簽告訴人之姓

名，提出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更名為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下簡稱勞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勞委會承辦人員

在收受被告所提出之上開文件後，遂將轉出申請留存於內部

申審系統內，再行建案發文回復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頓失

人力協助照護其母親，損害勞委會對於民眾申請外籍勞工管

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權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

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

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

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

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

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

即難以刑法第210 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權限，

以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無製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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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

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又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委託

而製作者，則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亦均不成立該條之罪

（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傳聞法則之設，係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故於無罪判

決，縱然法院採用無具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判斷依據，對

於被告而言，既無不利益，自毋庸贅述所依憑之證據資料究

竟有無證據能力，以符合判決精簡原則之要求，合先敘明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同此意旨）。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

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契約影本(下稱仲介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

（外國人申請轉出）影本、說明函影本、外國人同意轉換雇

主或工作證明書(中印雙語版）影本、終止委任契約書影

本、切結書、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外國人申請撤銷轉

出影本、說明函、聘僱外籍勞工親自取件聲明書、100年11

月15日被告與告訴人對話錄音記錄譯文、道歉函影本、勞動

部勞動 力發展署110年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暨

聘雇外籍勞工相關申請文件影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

年5月4曰發事字第1110022839號函、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

話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之犯行，辯稱：我有經告訴人同意，仲介契約上有載明雇主

同意代刻印章以供申辦使用，且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

孝醫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看護M因不堪工作壓力及體力負荷，前屢向被告哭訴，被告

見看護M與告訴人間爭議未能平息且逐漸擴大，於110年10月

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看護M、告訴人溝通，商討後告訴人表示

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係其自身因素要換雇主」等

文字，即同意其轉換雇主，三方並同意看護M做到1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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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被告即以電話交辦同仁準備辦理外籍勞工轉出之相關

文件，並於10月4日向勞動部提出申請，嗣告訴人突然於110

年10月5日向被告表示要讓看護M返國，不要讓其再轉聘僱，

被告遂依要求撤回上開申請，嗣110年10月5日晚間被告應告

訴人之邀約前往忠孝醫院商談，告訴人突然否認有指示被告

轉出及撤銷，更直指被告偽造文書，然被告於轉出看護M

後，尚須再申請外籍看護遞補，增加工作卻無增加費用，被

告並無偽造文書轉出外籍看護之動機或誘因；又外勞仲介業

務以辦理外勞聘僱入境起至外勞出境迄，包含外勞生活、工

作協助、雇主與主管機關往來相關申請文件，是被告授權代

刻印章簽署文件，即包含該授權外勞轉出之相關文件在内等

語。

六、經查：　　

　㈠被告前係○○公司之總經理，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告

訴人於99年11月間委請○○公司覓得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

親，被告於100年10月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告訴人協調看護事

宜，嗣被告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

「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件蓋印告訴人之

印文及簽立告訴人之姓名，於110年10月4日以上開文件向勞

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復於110年10月6日向勞委會申請撤

銷轉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

(見他卷第127至129頁、偵卷第25至27頁、訴卷第316至317

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

111至116頁、偵卷第23至28頁)，復有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

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

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聘僱外籍勞工親自取件聲明書及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110年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所檢附

之聘僱看護M轉出、撤銷轉出相關所有申請案件資料在卷可

憑(見他卷第21至25、31、33、35、73至104頁)，此部分事

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固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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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偵卷第25頁)，然查： 

　1.看護M於本案後之110年10月6日撥打1955專線申訴雇主即告

訴人不當管理(109年11月10日起迄今要求幫被看護人按摩每

日6小時等)，希望轉換雇主及被安置，請求勞工局協助，告

訴人則於100年10月7日申訴看護M長期照顧不善，經常威脅

要更換雇主，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110年10月20日召開爭

議協調會，協調後，勞雇雙方同終止勞動契約，看護M同意

離境，○○公司願意支付外勞離境機票費用等情，臺北市勞

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

函所檢附之1955專線受理外籍勞工一般申訴案件紀錄暨派案

單、申訴書、開會通知書、受理外國人申訴爭議個案登記表

及談話紀錄等在卷可佐(見訴卷第45至194頁)，可知告訴人

與看護M間，於本案之前，就看護M工作品質及是否轉換雇主

等節已有爭執。

　2.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看護M工作草率代

怠慢失職，每2個半月就講1次要辭掉看護工作，於100年10

月2日態度惡劣表示要立刻離開醫院，並電話聯絡被告來

院，稱其僅同意工作到同年月10日之領薪日，我向看護M說

明如果真要離開，須等到雇主找到新的外籍看護再行離開等

語（見他卷第112頁、偵卷第24頁），可知看護M於100年10

月2日轉換雇主之態度甚為堅定，被告當日前往忠孝醫院，

勢必與告訴人、看護M協調處理是否轉換雇主事宜；而依上

開告訴人所稱「其向看護M說明如果真的要離開，須等雇主

找到新看護再離開」等語，已見告訴人當日於協調時，就看

護M是否轉換雇主乙節，並非全無同意之可能。

　3.參以看護M於110年10月2日親筆寫下「昨天8點40分老闆來，

老闆來問為什麼還沒工作，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工作，在吃早

餐(喝咖啡吃麵包)，老闆就一直罵，我已經很久想要換，我

請求幫忙換雇主，雇主很好很好，但我身體不好，因為晚上

還要按摩，我有打電話我的仲介，希望仲介可以幫我換雇

主，因為我的手已經麻痺了沒辦法工作。」等文字等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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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護M之自書文件及中文翻譯內容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13

至116頁)，則看護M既已多次表達想轉換雇主之意，衡情其

與告訴人間之相處應非融洽，倘非告訴人以寫下上開文字作

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條件，看護M實無刻意寫下「雇主很好」

等上開字句之理由及必要，堪認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110

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告訴人要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

好」等文字，即同意轉換雇主等情，尚非無稽。

　4.佐以被告於110年10月5日與告訴人間，有如附件所示之對話

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訴卷第377頁)，可知告

訴人質問被告有關看護事宜時，被告向告訴人表示「所以禮

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趕快做文件」、「那天我們

這樣不是談好了喔?」、「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

K了」等語，且告訴人稱：「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

過兩天再來勸勸他。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被告則回

稱：「我覺得沒有。那我去把他撤件。...我去撤件，我就

恢復原狀」等語，更見被告主觀上認於110年10月2日在忠孝

醫院與告訴人協調後，告訴人已同意辦理轉出外勞，其始代

為辦理申請轉出事宜，嗣因告訴人主張其未同意轉出，被告

始再申請撤銷轉出甚明。

　5.又被告前曾向告訴人承諾，如外勞轉出，○○公司會免費辦

理引進一名外勞等情，有被告承諾文件在卷可憑(見審訴卷

第119頁)，足認外勞M轉出後，被告尚須花費勞力、時間及

費用，「免費」再替告訴人再引進一名外籍看護，是本件轉

出申請對於被告而言，非但無利，反而受有不利，倘非確經

告訴人同意或授權辦理，實難認被告有擅自申請轉出外勞之

動機與必要。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

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應堪採信。

  ㈢被告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1.依被告與告訴人委任契約第五條載明：「七、如甲方因個人

因素或被照僱(應係被照顧者之誤)往生導致中途解約，在外

勞尚未被承接之前，或是尚未離境，有關就業安定費及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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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還是會繼讀產生，直到外勞轉出當天或是外勞雜境當天，

此費用才會停止。八、甲方同意委託已方代為保管相關之文

件正本及代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並同意乙方代

刻甲方印章一枚，僅限於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不作為其他

用途。」等語(見他卷第11至15頁)，則○○公司既經告訴人

授權代刻印章，供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事宜；且該契約第

5條第7點既規範有「因雇主個人因素致中途解約，外勞之就

業安定費及健保費會繼續到「外勞轉出」當日或離境當日為

止」之內容，已見「外勞轉出」亦屬聘僱外勞相關事務之

一，是上開契約條款所指「相關聘僱外勞文件」，理應包括

「外勞轉出」、「撤銷轉出」等與外勞相關之各項申請文

件。

　2.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契約，期間自99年11月10日起至

101年11月10日止，被告雖曾於110年10月5日請求告訴人終

止委任契約，然告訴人並未在終止委任契約書上簽名等情，

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卷第318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間

仲介契約、終止委任契約書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1、27頁)，

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委任關係並未於110年10月5日終

止，則被告上開申請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時點，均在被告

與告訴人間仲介委任關係存續期間內，被告依約得代為辦理

「外勞轉出」、「撤銷外勞轉出」等聘僱外勞相關事務。

　3.況告訴人就本件轉出及撤銷轉出，前曾於100年10月30日向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對被告提出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函

覆告訴人稱：「查本案臺端與○○公司之委任關係契約迄今

(100年12月28日）尚未終止，○○公司代理臺端申辦外勞M

君轉換及撤銷雇主，係依委任契約第8條(應係第5條第8點之

誤)規定（可代委任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辦

理，本局對臺端及○○公司所提供相關證明資料尚未發現有

具體不實之情形」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100年12月3

0日北市勞外自第00000000000號函稿在卷可稽(見訴卷第193

頁)，更見臺北市勞工局亦認被告得依上開委任契約代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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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看護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4.從而，被告於本案自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

事宜，實難認被告主觀上對於「代辦轉出外勞」具有無製作

權之偽造文書之認識。況縱被告誤信告訴人有同意或授權，

而代辦轉出外勞，亦欠約偽造之故意，無從成立偽造私文書

罪。

　㈣另被告於110年11月15日向告訴人表示「我認錯」、「我跟

你道歉」、「我承認錯」等語，並於110年11月6日簽立載有

「本人姜羽凡對雇主陳台華女士，有關...轉出手續錯誤一

事，深感抱歉」等語之道歉函等語，固有被告與告訴人間10

0年11月15日對話錄音記錄譯文及道歉函在卷可佐（見他卷

第39至41、43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當時承認

錯是因為不想得罪雇主，要安撫雇主，想要把事情解決等語

(見訴卷第464至465頁)；佐以觀之上開對話譯文，告訴人係

先稱「我沒有叫你辦轉出，我想如果說要和解，你一定要有

很誠懇的態度，你自己要認錯，對不對?」，被告始答稱：

「好，我認錯我認錯」，告訴人再稱：「所以那我現在問你

嘛，我並沒有委託你幫我辦簽字蓋章辦理外勞轉出，對不

對？」，被告則答稱：「我跟你道歉，你覺得你怎麼樣心裡

會舒服一點？」，足認被告確有為與告訴人解決此事，始順

應告訴人之要求而認錯、道歉之情；且衡情被告與告訴人

間，既已就外勞轉出之事有所爭執，被告為安撫告訴人以順

利解決此事，而應告訴人之要求認錯、道歉，尚非難以想

像，自無從以上開對話譯文及道歉函，即認被告有何自承其

未經告訴人同意即擅自辦理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情。

　㈤至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邱美鶴，以證明被告有經告訴人同

意及被告處理代辦業務包含外勞轉出事宜云云，惟證人邱美

鶴並未當場見聞告訴人與被告談論外勞轉出之事，且本件事

實已臻明確，業如前述，辯護人上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

敘明。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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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

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陳冠中

　　　　　　　　　                  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一、案號案由：111年度訴字第798號被告姜羽凡偽造文書案。

二、勘驗目的：製作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

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所附光碟之逐字稿。

三、勘驗經過：經開啟本院卷後證物袋內附之光碟名稱「陳台華

提供之CD」光碟後，內含一個僅有聲音之錄音檔，錄音時長

12分5秒。

四、勘驗結果（對話內容大致為女聲1與女聲2進行交談）：

（錄音檔一開始，沒有人說話，僅有環境雜音，時至37秒許始有

人聲出現）

以下女聲1為告訴人，女聲2為被告

女聲1：他的大皮箱都拿走了喔，對啊，大皮箱真的都拿走了，

還有什麼東西?他根本拿什麼東西，大皮箱拿走了，就那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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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在而已啊，啊但是他都拿走了。

女聲2：那我們公司最近也剛好沒有工人，然後國外也很難很難

找到工人，所以你要的這些文件。

女聲1：憑什麼你跟我說那個外勞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啊。

女聲2：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管這個事情了，因為他現在已

經不能做，你要叫他做也沒有辦法做，你一定要趕快把他轉出

去，不然你每個月多三千塊在你身上，他就空在那邊，你就會有

三千塊，啊另費跟健保費，所以禮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

一趕快做文件，我是幫你省錢。

女聲1：我沒有跟你協調欸。

女聲2：那天我們這樣不是談好了喔?

女聲1：那個叫做協調喔?

女聲2：對啊!

女聲1：我根本說他做他自己他做的時候，但是他我說我沒有同

意。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我沒有同意，而且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過兩天

再來勸勸他。

女聲2：我覺得沒有。

女聲1：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

女聲2：那我去把他撤件。

女聲1：對不對，啊對不對?

女聲2：好，我送件了，我去撤件，我就恢復原狀，那你現在就

要擺著這樣子，看你怎麼樣解決。

女聲1：而且你本身也是要讓我簽名，而且你都沒有讓我簽名。

女聲2：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K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沒關係，我今天已經去撤件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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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聲2：代表這種事情沒成立。

女聲1：這個是偽造文書欸。

女聲2：你要怎麼講，我今天已經打電話給勞委會了，他說那你

就撤掉。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

女聲2：啊對啊，那我就去撤掉了。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啊。

女聲2：那很好啊。

女聲1：嗯。那而且你跟我還是有有有合約書的成立喔，連你裡

面還有損害賠償喔，啊不是說你幫我介紹一個工人來，然後給我

們整了一頓，然後五次了，十個多月，五次，你也跟我一直講，

對不對，你是說他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對不對，是不是你曾經跟

我講過好幾次了，是不是?

女聲2：如果他沒辦法做的話，他有辦法更換，你去問勞工局。

女聲1：喔，他沒辦法做的話，他可以更換。

女聲2：對。

女聲1：你也跟我說他不希望在我這。

女聲2：對。

女聲1：可以更換。

女聲2：是是是。

女聲1：那他就是隨便都可以更換，他今天不高興的雇主他就可

以更換。

女聲2：好，那就請勞工局來解決，我也沒辦法解決這個事，我

現在也沒有工人給你，我也沒辦法做，你案子放在這邊，只會耽

誤到你的時間，所以我就把這個案的東西更迭（音譯）給你，這

樣比較好一點。

女聲1：如果你問我什麼東西。

女聲2：啊那當初是戶口名簿影本。

女聲1：嗯。

女聲2：然後那個身分證。

女聲1：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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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聲2：身分證，兩位的身分證。然後這個是核准函，你們要辦

什麼東西用這個，這個是衛生局，大概就是用這些東西。

女聲1：嗯，然後呢?

女聲2：嗯，沒有，我的主張就這些。那這個的話幫我簽收一

下。正本已經送去勞委會，當初的那邊，這個診斷證明，已經送

進勞委會。

女聲1：這個督次核准函是哪個?

女聲2：這張這張。

女聲1：行政院的?喔衛生局的是哪個?

女聲2：衛生局。

女聲1：這一份?

女聲2：對。

女聲1：然後再刻印章。

女聲2：然後身分證、戶口名簿。你問我，我沒有工了，我不想

耽誤你，然後這實例，如果你沒把他轉出，就是會一直每個月多

三千塊，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事。

女聲1：你沒有你沒有工，那你就要把錢退給我，那這是很簡單

的事情啊。

女聲2：啊我辦的文件已經實際發生了啊。

女聲1：啊實際發生了，但你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啊我們也是合

約書定的很清楚，啊對不對，啊如果說你的工人走掉或者是逃

跑，你還要免費。

女聲2：這還要勞保這還要勞保。

女聲1：啊走掉也是啊。

女聲2：啊現在這不是，這是你們中間有問題，不是我讓他走

掉。

女聲1：啊這我們中間是有什麼問題?我們這邊並沒有問題。

女聲2：所以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那到時候就是勞工局來

協調轉出，啊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我沒有說你。

女聲1：你有沒有那麼容易啊?

女聲2：我申請了一個協調會啊，大家都出席，對啊，要去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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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啊。

女聲1：我已經申請了。

女聲2：好，那好那很好啊。

女聲1：十月五號終止委任契約書。

女聲2：我身分證先還給你先。啊我可以走了嗎?

女聲1：啊這個這個，還沒有啊。

女聲2：我不用簽收，因為我沒有辦理轉出啊。我就撤掉了啊。

女聲1：你撤掉?可是你有幫我辦轉出啊!

女聲2：他有說可以撤掉。

女聲1：可以撤掉?

女聲2：啊對對。口頭的，我今天有去請教勞委會了。

女聲1：勞委會，勞委會我是我先打的電話給他撤掉。

女聲2：啊我不管了。

女聲1：還有這個喔。欸，你現在是怎麼回事，我要告你。

女聲2：沒有時間，我也，我也沒那麼多時間陪你。

女聲1：欸，是你把人帶走，你總要跟我簽吧?你把人帶走你要給

我簽。

女聲2：我沒有帶走。

女聲1：你沒有帶走人?你昨天晚上12點鐘帶走人，你不要給我

簽?

女聲2：那你簽這什麼你簽這什麼?我可以說如果我今天把人帶

走，我可以簽，但是我這個。

女聲1：欸，你過來過來。

女聲2：那你寫說。

女聲1：我沒有我沒有我是講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我說辦理雇主這

個轉出的事宜我沒有同意，我沒有，我有同意嗎?我沒有同意

啊。

女聲2：啊我這也沒辦理轉出，我撤掉了啊。

女聲1：我沒有同意啊。

女聲2：對啊，啊沒有，現在沒有轉出這個事情了。

女聲1：啊你喔，你現在不簽，你把人帶走，你要不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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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聲2：那你寫那你寫，好啊，你寫說帶走，這個我簽。

女聲1：你不簽，我們到警察局去好不好。

女聲2：沒關係，你自己去。

女聲1：我們到警察局去。

女聲2：沒有人要跟你去。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對。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我把他們叫史令（音譯）打電話給勞工局，叫他們督什

麼。

女聲1：欸欸欸，欸，姜小姐。

女聲1：（對不明女生講話）病歷上寫一下說是原本的仲介喔跟

那個史令（音譯）逃走，來騙我（後面幾個字無法辨識）。

不明女聲：禮拜天，我知道。

女聲1：那後來第二天的時候，關呢，奇怪喔，他馬上叫那個仲

介過來溝通，啊昨天讓他走。

不明男聲：早上跟你講。

女聲1：昨天晚上。

不明女聲：昨天晚上。

（檔案時間12分5秒，錄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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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姜羽凡








選任辯護人  謝宗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姜羽凡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姜羽凡前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已解散，下稱○○公司）之總經理，現為負責人，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於民國100年10月前某時許，○○公司曾協助告訴人陳台華覓得外籍看護工MUSRINI(下稱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惟於100年10月間，因外籍M看護執行照護工作時多有怠慢失職，致告訴人母親身體狀況惡化，並有變賣告訴人母親照護醫療用品之情形，經告訴人向被告反應此情，被告未依約進行溝通、協調、勸導，反欲協助辦理更換雇主，迄100年10月2日上午8時40分許，告訴人前往探視母親，因發覺看護M未依約定執行工作，遂行勸導，看護M則表示要立即離開醫院，並致電請被告前往醫院，表示其僅同意工作至同年月10日，被告亦向告訴人表示事後再行勸導等情，詎被告明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要將看護M轉出，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10年10月4日，擅自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含申請轉出及撤銷申請轉出各1份）、「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書上蓋印告訴人之印文，並在「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偽簽告訴人之姓名，提出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更名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簡稱勞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勞委會承辦人員在收受被告所提出之上開文件後，遂將轉出申請留存於內部申審系統內，再行建案發文回復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頓失人力協助照護其母親，損害勞委會對於民眾申請外籍勞工管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權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以刑法第210 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權限，以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無製作之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又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委託而製作者，則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亦均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傳聞法則之設，係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故於無罪判決，縱然法院採用無具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判斷依據，對於被告而言，既無不利益，自毋庸贅述所依憑之證據資料究竟有無證據能力，以符合判決精簡原則之要求，合先敘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同此意旨）。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影本(下稱仲介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外國人申請轉出）影本、說明函影本、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中印雙語版）影本、終止委任契約書影本、切結書、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外國人申請撤銷轉出影本、說明函、聘僱外籍勞工親自取件聲明書、100年11月15日被告與告訴人對話錄音記錄譯文、道歉函影本、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110年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暨聘雇外籍勞工相關申請文件影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年5月4曰發事字第1110022839號函、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辯稱：我有經告訴人同意，仲介契約上有載明雇主同意代刻印章以供申辦使用，且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看護M因不堪工作壓力及體力負荷，前屢向被告哭訴，被告見看護M與告訴人間爭議未能平息且逐漸擴大，於110年10月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看護M、告訴人溝通，商討後告訴人表示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係其自身因素要換雇主」等文字，即同意其轉換雇主，三方並同意看護M做到100年10月10日，被告即以電話交辦同仁準備辦理外籍勞工轉出之相關文件，並於10月4日向勞動部提出申請，嗣告訴人突然於110年10月5日向被告表示要讓看護M返國，不要讓其再轉聘僱，被告遂依要求撤回上開申請，嗣110年10月5日晚間被告應告訴人之邀約前往忠孝醫院商談，告訴人突然否認有指示被告轉出及撤銷，更直指被告偽造文書，然被告於轉出看護M後，尚須再申請外籍看護遞補，增加工作卻無增加費用，被告並無偽造文書轉出外籍看護之動機或誘因；又外勞仲介業務以辦理外勞聘僱入境起至外勞出境迄，包含外勞生活、工作協助、雇主與主管機關往來相關申請文件，是被告授權代刻印章簽署文件，即包含該授權外勞轉出之相關文件在内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前係○○公司之總經理，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告訴人於99年11月間委請○○公司覓得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被告於100年10月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告訴人協調看護事宜，嗣被告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件蓋印告訴人之印文及簽立告訴人之姓名，於110年10月4日以上開文件向勞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復於110年10月6日向勞委會申請撤銷轉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他卷第127至129頁、偵卷第25至27頁、訴卷第316至31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11至116頁、偵卷第23至28頁)，復有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聘僱外籍勞工親自取件聲明書及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110年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所檢附之聘僱看護M轉出、撤銷轉出相關所有申請案件資料在卷可憑(見他卷第21至25、31、33、35、73至104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固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見偵卷第25頁)，然查： 
　1.看護M於本案後之110年10月6日撥打1955專線申訴雇主即告訴人不當管理(109年11月10日起迄今要求幫被看護人按摩每日6小時等)，希望轉換雇主及被安置，請求勞工局協助，告訴人則於100年10月7日申訴看護M長期照顧不善，經常威脅要更換雇主，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110年10月20日召開爭議協調會，協調後，勞雇雙方同終止勞動契約，看護M同意離境，○○公司願意支付外勞離境機票費用等情，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所檢附之1955專線受理外籍勞工一般申訴案件紀錄暨派案單、申訴書、開會通知書、受理外國人申訴爭議個案登記表及談話紀錄等在卷可佐(見訴卷第45至194頁)，可知告訴人與看護M間，於本案之前，就看護M工作品質及是否轉換雇主等節已有爭執。
　2.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看護M工作草率代怠慢失職，每2個半月就講1次要辭掉看護工作，於100年10月2日態度惡劣表示要立刻離開醫院，並電話聯絡被告來院，稱其僅同意工作到同年月10日之領薪日，我向看護M說明如果真要離開，須等到雇主找到新的外籍看護再行離開等語（見他卷第112頁、偵卷第24頁），可知看護M於100年10月2日轉換雇主之態度甚為堅定，被告當日前往忠孝醫院，勢必與告訴人、看護M協調處理是否轉換雇主事宜；而依上開告訴人所稱「其向看護M說明如果真的要離開，須等雇主找到新看護再離開」等語，已見告訴人當日於協調時，就看護M是否轉換雇主乙節，並非全無同意之可能。
　3.參以看護M於110年10月2日親筆寫下「昨天8點40分老闆來，老闆來問為什麼還沒工作，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工作，在吃早餐(喝咖啡吃麵包)，老闆就一直罵，我已經很久想要換，我請求幫忙換雇主，雇主很好很好，但我身體不好，因為晚上還要按摩，我有打電話我的仲介，希望仲介可以幫我換雇主，因為我的手已經麻痺了沒辦法工作。」等文字等情，有看護M之自書文件及中文翻譯內容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13至116頁)，則看護M既已多次表達想轉換雇主之意，衡情其與告訴人間之相處應非融洽，倘非告訴人以寫下上開文字作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條件，看護M實無刻意寫下「雇主很好」等上開字句之理由及必要，堪認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11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告訴人要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等文字，即同意轉換雇主等情，尚非無稽。
　4.佐以被告於110年10月5日與告訴人間，有如附件所示之對話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訴卷第377頁)，可知告訴人質問被告有關看護事宜時，被告向告訴人表示「所以禮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趕快做文件」、「那天我們這樣不是談好了喔?」、「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K了」等語，且告訴人稱：「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過兩天再來勸勸他。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被告則回稱：「我覺得沒有。那我去把他撤件。...我去撤件，我就恢復原狀」等語，更見被告主觀上認於11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與告訴人協調後，告訴人已同意辦理轉出外勞，其始代為辦理申請轉出事宜，嗣因告訴人主張其未同意轉出，被告始再申請撤銷轉出甚明。
　5.又被告前曾向告訴人承諾，如外勞轉出，○○公司會免費辦理引進一名外勞等情，有被告承諾文件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19頁)，足認外勞M轉出後，被告尚須花費勞力、時間及費用，「免費」再替告訴人再引進一名外籍看護，是本件轉出申請對於被告而言，非但無利，反而受有不利，倘非確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辦理，實難認被告有擅自申請轉出外勞之動機與必要。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應堪採信。
  ㈢被告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1.依被告與告訴人委任契約第五條載明：「七、如甲方因個人因素或被照僱(應係被照顧者之誤)往生導致中途解約，在外勞尚未被承接之前，或是尚未離境，有關就業安定費及健保費還是會繼讀產生，直到外勞轉出當天或是外勞雜境當天，此費用才會停止。八、甲方同意委託已方代為保管相關之文件正本及代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並同意乙方代刻甲方印章一枚，僅限於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不作為其他用途。」等語(見他卷第11至15頁)，則○○公司既經告訴人授權代刻印章，供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事宜；且該契約第5條第7點既規範有「因雇主個人因素致中途解約，外勞之就業安定費及健保費會繼續到「外勞轉出」當日或離境當日為止」之內容，已見「外勞轉出」亦屬聘僱外勞相關事務之一，是上開契約條款所指「相關聘僱外勞文件」，理應包括「外勞轉出」、「撤銷轉出」等與外勞相關之各項申請文件。
　2.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契約，期間自99年11月10日起至101年11月10日止，被告雖曾於110年10月5日請求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然告訴人並未在終止委任契約書上簽名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卷第318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契約、終止委任契約書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1、27頁)，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委任關係並未於110年10月5日終止，則被告上開申請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時點，均在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委任關係存續期間內，被告依約得代為辦理「外勞轉出」、「撤銷外勞轉出」等聘僱外勞相關事務。
　3.況告訴人就本件轉出及撤銷轉出，前曾於100年10月30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對被告提出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告訴人稱：「查本案臺端與○○公司之委任關係契約迄今(100年12月28日）尚未終止，○○公司代理臺端申辦外勞M君轉換及撤銷雇主，係依委任契約第8條(應係第5條第8點之誤)規定（可代委任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辦理，本局對臺端及○○公司所提供相關證明資料尚未發現有具體不實之情形」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100年12月30日北市勞外自第00000000000號函稿在卷可稽(見訴卷第193頁)，更見臺北市勞工局亦認被告得依上開委任契約代辦外籍看護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4.從而，被告於本案自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實難認被告主觀上對於「代辦轉出外勞」具有無製作權之偽造文書之認識。況縱被告誤信告訴人有同意或授權，而代辦轉出外勞，亦欠約偽造之故意，無從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㈣另被告於110年11月15日向告訴人表示「我認錯」、「我跟你道歉」、「我承認錯」等語，並於110年11月6日簽立載有「本人姜羽凡對雇主陳台華女士，有關...轉出手續錯誤一事，深感抱歉」等語之道歉函等語，固有被告與告訴人間100年11月15日對話錄音記錄譯文及道歉函在卷可佐（見他卷第39至41、43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當時承認錯是因為不想得罪雇主，要安撫雇主，想要把事情解決等語(見訴卷第464至465頁)；佐以觀之上開對話譯文，告訴人係先稱「我沒有叫你辦轉出，我想如果說要和解，你一定要有很誠懇的態度，你自己要認錯，對不對?」，被告始答稱：「好，我認錯我認錯」，告訴人再稱：「所以那我現在問你嘛，我並沒有委託你幫我辦簽字蓋章辦理外勞轉出，對不對？」，被告則答稱：「我跟你道歉，你覺得你怎麼樣心裡會舒服一點？」，足認被告確有為與告訴人解決此事，始順應告訴人之要求而認錯、道歉之情；且衡情被告與告訴人間，既已就外勞轉出之事有所爭執，被告為安撫告訴人以順利解決此事，而應告訴人之要求認錯、道歉，尚非難以想像，自無從以上開對話譯文及道歉函，即認被告有何自承其未經告訴人同意即擅自辦理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情。
　㈤至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邱美鶴，以證明被告有經告訴人同意及被告處理代辦業務包含外勞轉出事宜云云，惟證人邱美鶴並未當場見聞告訴人與被告談論外勞轉出之事，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業如前述，辯護人上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陳冠中
　　　　　　　　　                  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一、案號案由：111年度訴字第798號被告姜羽凡偽造文書案。
二、勘驗目的：製作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所附光碟之逐字稿。
三、勘驗經過：經開啟本院卷後證物袋內附之光碟名稱「陳台華提供之CD」光碟後，內含一個僅有聲音之錄音檔，錄音時長12分5秒。
四、勘驗結果（對話內容大致為女聲1與女聲2進行交談）：
（錄音檔一開始，沒有人說話，僅有環境雜音，時至37秒許始有人聲出現）
以下女聲1為告訴人，女聲2為被告
女聲1：他的大皮箱都拿走了喔，對啊，大皮箱真的都拿走了，還有什麼東西?他根本拿什麼東西，大皮箱拿走了，就那個，那個在而已啊，啊但是他都拿走了。
女聲2：那我們公司最近也剛好沒有工人，然後國外也很難很難找到工人，所以你要的這些文件。
女聲1：憑什麼你跟我說那個外勞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啊。
女聲2：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管這個事情了，因為他現在已經不能做，你要叫他做也沒有辦法做，你一定要趕快把他轉出去，不然你每個月多三千塊在你身上，他就空在那邊，你就會有三千塊，啊另費跟健保費，所以禮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趕快做文件，我是幫你省錢。
女聲1：我沒有跟你協調欸。
女聲2：那天我們這樣不是談好了喔?
女聲1：那個叫做協調喔?
女聲2：對啊!
女聲1：我根本說他做他自己他做的時候，但是他我說我沒有同意。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我沒有同意，而且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過兩天再來勸勸他。
女聲2：我覺得沒有。
女聲1：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
女聲2：那我去把他撤件。
女聲1：對不對，啊對不對?
女聲2：好，我送件了，我去撤件，我就恢復原狀，那你現在就要擺著這樣子，看你怎麼樣解決。
女聲1：而且你本身也是要讓我簽名，而且你都沒有讓我簽名。
女聲2：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K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沒關係，我今天已經去撤件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代表這種事情沒成立。
女聲1：這個是偽造文書欸。
女聲2：你要怎麼講，我今天已經打電話給勞委會了，他說那你就撤掉。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
女聲2：啊對啊，那我就去撤掉了。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啊。
女聲2：那很好啊。
女聲1：嗯。那而且你跟我還是有有有合約書的成立喔，連你裡面還有損害賠償喔，啊不是說你幫我介紹一個工人來，然後給我們整了一頓，然後五次了，十個多月，五次，你也跟我一直講，對不對，你是說他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對不對，是不是你曾經跟我講過好幾次了，是不是?
女聲2：如果他沒辦法做的話，他有辦法更換，你去問勞工局。
女聲1：喔，他沒辦法做的話，他可以更換。
女聲2：對。
女聲1：你也跟我說他不希望在我這。
女聲2：對。
女聲1：可以更換。
女聲2：是是是。
女聲1：那他就是隨便都可以更換，他今天不高興的雇主他就可以更換。
女聲2：好，那就請勞工局來解決，我也沒辦法解決這個事，我現在也沒有工人給你，我也沒辦法做，你案子放在這邊，只會耽誤到你的時間，所以我就把這個案的東西更迭（音譯）給你，這樣比較好一點。
女聲1：如果你問我什麼東西。
女聲2：啊那當初是戶口名簿影本。
女聲1：嗯。
女聲2：然後那個身分證。
女聲1：嗯。
女聲2：身分證，兩位的身分證。然後這個是核准函，你們要辦什麼東西用這個，這個是衛生局，大概就是用這些東西。
女聲1：嗯，然後呢?
女聲2：嗯，沒有，我的主張就這些。那這個的話幫我簽收一下。正本已經送去勞委會，當初的那邊，這個診斷證明，已經送進勞委會。
女聲1：這個督次核准函是哪個?
女聲2：這張這張。
女聲1：行政院的?喔衛生局的是哪個?
女聲2：衛生局。
女聲1：這一份?
女聲2：對。
女聲1：然後再刻印章。
女聲2：然後身分證、戶口名簿。你問我，我沒有工了，我不想耽誤你，然後這實例，如果你沒把他轉出，就是會一直每個月多三千塊，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事。
女聲1：你沒有你沒有工，那你就要把錢退給我，那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女聲2：啊我辦的文件已經實際發生了啊。
女聲1：啊實際發生了，但你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啊我們也是合約書定的很清楚，啊對不對，啊如果說你的工人走掉或者是逃跑，你還要免費。
女聲2：這還要勞保這還要勞保。
女聲1：啊走掉也是啊。
女聲2：啊現在這不是，這是你們中間有問題，不是我讓他走掉。
女聲1：啊這我們中間是有什麼問題?我們這邊並沒有問題。
女聲2：所以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那到時候就是勞工局來協調轉出，啊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我沒有說你。
女聲1：你有沒有那麼容易啊?
女聲2：我申請了一個協調會啊，大家都出席，對啊，要去協調會啊。
女聲1：我已經申請了。
女聲2：好，那好那很好啊。
女聲1：十月五號終止委任契約書。
女聲2：我身分證先還給你先。啊我可以走了嗎?
女聲1：啊這個這個，還沒有啊。
女聲2：我不用簽收，因為我沒有辦理轉出啊。我就撤掉了啊。
女聲1：你撤掉?可是你有幫我辦轉出啊!
女聲2：他有說可以撤掉。
女聲1：可以撤掉?
女聲2：啊對對。口頭的，我今天有去請教勞委會了。
女聲1：勞委會，勞委會我是我先打的電話給他撤掉。
女聲2：啊我不管了。
女聲1：還有這個喔。欸，你現在是怎麼回事，我要告你。
女聲2：沒有時間，我也，我也沒那麼多時間陪你。
女聲1：欸，是你把人帶走，你總要跟我簽吧?你把人帶走你要給我簽。
女聲2：我沒有帶走。
女聲1：你沒有帶走人?你昨天晚上12點鐘帶走人，你不要給我簽?
女聲2：那你簽這什麼你簽這什麼?我可以說如果我今天把人帶走，我可以簽，但是我這個。
女聲1：欸，你過來過來。
女聲2：那你寫說。
女聲1：我沒有我沒有我是講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我說辦理雇主這個轉出的事宜我沒有同意，我沒有，我有同意嗎?我沒有同意啊。
女聲2：啊我這也沒辦理轉出，我撤掉了啊。
女聲1：我沒有同意啊。
女聲2：對啊，啊沒有，現在沒有轉出這個事情了。
女聲1：啊你喔，你現在不簽，你把人帶走，你要不要簽?
女聲2：那你寫那你寫，好啊，你寫說帶走，這個我簽。
女聲1：你不簽，我們到警察局去好不好。
女聲2：沒關係，你自己去。
女聲1：我們到警察局去。
女聲2：沒有人要跟你去。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對。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我把他們叫史令（音譯）打電話給勞工局，叫他們督什麼。
女聲1：欸欸欸，欸，姜小姐。
女聲1：（對不明女生講話）病歷上寫一下說是原本的仲介喔跟那個史令（音譯）逃走，來騙我（後面幾個字無法辨識）。
不明女聲：禮拜天，我知道。
女聲1：那後來第二天的時候，關呢，奇怪喔，他馬上叫那個仲介過來溝通，啊昨天讓他走。
不明男聲：早上跟你講。
女聲1：昨天晚上。
不明女聲：昨天晚上。
（檔案時間12分5秒，錄音結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姜羽凡




選任辯護人  謝宗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
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姜羽凡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姜羽凡前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址設
    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已解散，下稱○○公司）之總經理
    ，現為負責人，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於民國100年10
    月前某時許，○○公司曾協助告訴人陳台華覓得外籍看護工MU
    SRINI(下稱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惟於100年10月間，
    因外籍M看護執行照護工作時多有怠慢失職，致告訴人母親
    身體狀況惡化，並有變賣告訴人母親照護醫療用品之情形，
    經告訴人向被告反應此情，被告未依約進行溝通、協調、勸
    導，反欲協助辦理更換雇主，迄100年10月2日上午8時40分
    許，告訴人前往探視母親，因發覺看護M未依約定執行工作
    ，遂行勸導，看護M則表示要立即離開醫院，並致電請被告
    前往醫院，表示其僅同意工作至同年月10日，被告亦向告訴
    人表示事後再行勸導等情，詎被告明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要將
    看護M轉出，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10年10月4
    日，擅自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含申請轉出及撤
    銷申請轉出各1份）、「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
    或工作證明書」等文書上蓋印告訴人之印文，並在「外國人
    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偽簽告訴人之姓名，提出與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更名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簡稱
    勞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勞委會承辦人員在收受被告所
    提出之上開文件後，遂將轉出申請留存於內部申審系統內，
    再行建案發文回復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頓失人力協助照護
    其母親，損害勞委會對於民眾申請外籍勞工管理之正確性及
    告訴人權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
    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
    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
    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
    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
    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
    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
    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
    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
    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
    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
    即難以刑法第210 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權限，
    以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無製作之權
    ，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
    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又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委託而
    製作者，則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亦均不成立該條之罪（最
    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傳聞法則之設，係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故於無罪判
    決，縱然法院採用無具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判斷依據，對
    於被告而言，既無不利益，自毋庸贅述所依憑之證據資料究
    竟有無證據能力，以符合判決精簡原則之要求，合先敘明（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同此意旨）。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
    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契約影本(下稱仲介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
    外國人申請轉出）影本、說明函影本、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
    或工作證明書(中印雙語版）影本、終止委任契約書影本、
    切結書、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外國人申請撤銷轉出影
    本、說明函、聘僱外籍勞工親自取件聲明書、100年11月15
    日被告與告訴人對話錄音記錄譯文、道歉函影本、勞動部勞
    動 力發展署110年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暨聘雇
    外籍勞工相關申請文件影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年5月
    4曰發事字第1110022839號函、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
    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之犯行，辯稱：我有經告訴人同意，仲介契約上有載明雇主
    同意代刻印章以供申辦使用，且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
    孝醫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看護M因不堪工作壓力及體力負荷，前屢向被告哭訴，被告
    見看護M與告訴人間爭議未能平息且逐漸擴大，於110年10月
    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看護M、告訴人溝通，商討後告訴人表示
    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係其自身因素要換雇主」等
    文字，即同意其轉換雇主，三方並同意看護M做到100年10月
    10日，被告即以電話交辦同仁準備辦理外籍勞工轉出之相關
    文件，並於10月4日向勞動部提出申請，嗣告訴人突然於110
    年10月5日向被告表示要讓看護M返國，不要讓其再轉聘僱，
    被告遂依要求撤回上開申請，嗣110年10月5日晚間被告應告
    訴人之邀約前往忠孝醫院商談，告訴人突然否認有指示被告
    轉出及撤銷，更直指被告偽造文書，然被告於轉出看護M後
    ，尚須再申請外籍看護遞補，增加工作卻無增加費用，被告
    並無偽造文書轉出外籍看護之動機或誘因；又外勞仲介業務
    以辦理外勞聘僱入境起至外勞出境迄，包含外勞生活、工作
    協助、雇主與主管機關往來相關申請文件，是被告授權代刻
    印章簽署文件，即包含該授權外勞轉出之相關文件在内等語
    。
六、經查：　　
　㈠被告前係○○公司之總經理，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告訴
    人於99年11月間委請○○公司覓得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
    被告於100年10月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告訴人協調看護事宜，
    嗣被告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
    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件蓋印告訴人之印文
    及簽立告訴人之姓名，於110年10月4日以上開文件向勞委會
    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復於110年10月6日向勞委會申請撤銷轉
    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
    他卷第127至129頁、偵卷第25至27頁、訴卷第316至317頁)
    ，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11
    至116頁、偵卷第23至28頁)，復有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契約
    、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
    或工作證明書、聘僱外籍勞工親自取件聲明書及勞動部勞動力發
    展署110年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所檢附之聘僱看
    護M轉出、撤銷轉出相關所有申請案件資料在卷可憑(見他卷
    第21至25、31、33、35、73至104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
    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固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見
    偵卷第25頁)，然查： 
　1.看護M於本案後之110年10月6日撥打1955專線申訴雇主即告
    訴人不當管理(109年11月10日起迄今要求幫被看護人按摩每
    日6小時等)，希望轉換雇主及被安置，請求勞工局協助，告
    訴人則於100年10月7日申訴看護M長期照顧不善，經常威脅
    要更換雇主，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110年10月20日召開爭
    議協調會，協調後，勞雇雙方同終止勞動契約，看護M同意
    離境，○○公司願意支付外勞離境機票費用等情，臺北市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
    所檢附之1955專線受理外籍勞工一般申訴案件紀錄暨派案單
    、申訴書、開會通知書、受理外國人申訴爭議個案登記表及
    談話紀錄等在卷可佐(見訴卷第45至194頁)，可知告訴人與
    看護M間，於本案之前，就看護M工作品質及是否轉換雇主等
    節已有爭執。
　2.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看護M工作草率代
    怠慢失職，每2個半月就講1次要辭掉看護工作，於100年10
    月2日態度惡劣表示要立刻離開醫院，並電話聯絡被告來院
    ，稱其僅同意工作到同年月10日之領薪日，我向看護M說明
    如果真要離開，須等到雇主找到新的外籍看護再行離開等語
    （見他卷第112頁、偵卷第24頁），可知看護M於100年10月2
    日轉換雇主之態度甚為堅定，被告當日前往忠孝醫院，勢必
    與告訴人、看護M協調處理是否轉換雇主事宜；而依上開告
    訴人所稱「其向看護M說明如果真的要離開，須等雇主找到
    新看護再離開」等語，已見告訴人當日於協調時，就看護M
    是否轉換雇主乙節，並非全無同意之可能。
　3.參以看護M於110年10月2日親筆寫下「昨天8點40分老闆來，
    老闆來問為什麼還沒工作，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工作，在吃早
    餐(喝咖啡吃麵包)，老闆就一直罵，我已經很久想要換，我
    請求幫忙換雇主，雇主很好很好，但我身體不好，因為晚上
    還要按摩，我有打電話我的仲介，希望仲介可以幫我換雇主
    ，因為我的手已經麻痺了沒辦法工作。」等文字等情，有看
    護M之自書文件及中文翻譯內容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13至1
    16頁)，則看護M既已多次表達想轉換雇主之意，衡情其與告
    訴人間之相處應非融洽，倘非告訴人以寫下上開文字作為同
    意轉換雇主之條件，看護M實無刻意寫下「雇主很好」等上
    開字句之理由及必要，堪認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110年10
    月2日在忠孝醫院，告訴人要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
    等文字，即同意轉換雇主等情，尚非無稽。
　4.佐以被告於110年10月5日與告訴人間，有如附件所示之對話
    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訴卷第377頁)，可知告
    訴人質問被告有關看護事宜時，被告向告訴人表示「所以禮
    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趕快做文件」、「那天我們
    這樣不是談好了喔?」、「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
    K了」等語，且告訴人稱：「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
    過兩天再來勸勸他。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被告則回稱
    ：「我覺得沒有。那我去把他撤件。...我去撤件，我就恢
    復原狀」等語，更見被告主觀上認於11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
    院與告訴人協調後，告訴人已同意辦理轉出外勞，其始代為
    辦理申請轉出事宜，嗣因告訴人主張其未同意轉出，被告始
    再申請撤銷轉出甚明。
　5.又被告前曾向告訴人承諾，如外勞轉出，○○公司會免費辦理
    引進一名外勞等情，有被告承諾文件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
    19頁)，足認外勞M轉出後，被告尚須花費勞力、時間及費用
    ，「免費」再替告訴人再引進一名外籍看護，是本件轉出申
    請對於被告而言，非但無利，反而受有不利，倘非確經告訴
    人同意或授權辦理，實難認被告有擅自申請轉出外勞之動機
    與必要。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病
    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應堪採信。
  ㈢被告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1.依被告與告訴人委任契約第五條載明：「七、如甲方因個人
    因素或被照僱(應係被照顧者之誤)往生導致中途解約，在外
    勞尚未被承接之前，或是尚未離境，有關就業安定費及健保
    費還是會繼讀產生，直到外勞轉出當天或是外勞雜境當天，
    此費用才會停止。八、甲方同意委託已方代為保管相關之文
    件正本及代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並同意乙方代
    刻甲方印章一枚，僅限於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不作為其他
    用途。」等語(見他卷第11至15頁)，則○○公司既經告訴人授
    權代刻印章，供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事宜；且該契約第5
    條第7點既規範有「因雇主個人因素致中途解約，外勞之就
    業安定費及健保費會繼續到「外勞轉出」當日或離境當日為
    止」之內容，已見「外勞轉出」亦屬聘僱外勞相關事務之一
    ，是上開契約條款所指「相關聘僱外勞文件」，理應包括「
    外勞轉出」、「撤銷轉出」等與外勞相關之各項申請文件。
　2.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契約，期間自99年11月10日起至
    101年11月10日止，被告雖曾於110年10月5日請求告訴人終
    止委任契約，然告訴人並未在終止委任契約書上簽名等情，
    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卷第318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間
    仲介契約、終止委任契約書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1、27頁)，
    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委任關係並未於110年10月5日終
    止，則被告上開申請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時點，均在被告
    與告訴人間仲介委任關係存續期間內，被告依約得代為辦理
    「外勞轉出」、「撤銷外勞轉出」等聘僱外勞相關事務。
　3.況告訴人就本件轉出及撤銷轉出，前曾於100年10月30日向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對被告提出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函
    覆告訴人稱：「查本案臺端與○○公司之委任關係契約迄今(1
    00年12月28日）尚未終止，○○公司代理臺端申辦外勞M君轉
    換及撤銷雇主，係依委任契約第8條(應係第5條第8點之誤)
    規定（可代委任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辦理，本
    局對臺端及○○公司所提供相關證明資料尚未發現有具體不實
    之情形」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100年12月30日北市
    勞外自第00000000000號函稿在卷可稽(見訴卷第193頁)，更
    見臺北市勞工局亦認被告得依上開委任契約代辦外籍看護轉
    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4.從而，被告於本案自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
    事宜，實難認被告主觀上對於「代辦轉出外勞」具有無製作
    權之偽造文書之認識。況縱被告誤信告訴人有同意或授權，
    而代辦轉出外勞，亦欠約偽造之故意，無從成立偽造私文書
    罪。
　㈣另被告於110年11月15日向告訴人表示「我認錯」、「我跟你
    道歉」、「我承認錯」等語，並於110年11月6日簽立載有「
    本人姜羽凡對雇主陳台華女士，有關...轉出手續錯誤一事
    ，深感抱歉」等語之道歉函等語，固有被告與告訴人間100年
    11月15日對話錄音記錄譯文及道歉函在卷可佐（見他卷第39至
    41、43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當時承認錯是因
    為不想得罪雇主，要安撫雇主，想要把事情解決等語(見訴
    卷第464至465頁)；佐以觀之上開對話譯文，告訴人係先稱
    「我沒有叫你辦轉出，我想如果說要和解，你一定要有很誠
    懇的態度，你自己要認錯，對不對?」，被告始答稱：「好
    ，我認錯我認錯」，告訴人再稱：「所以那我現在問你嘛，
    我並沒有委託你幫我辦簽字蓋章辦理外勞轉出，對不對？」
    ，被告則答稱：「我跟你道歉，你覺得你怎麼樣心裡會舒服
    一點？」，足認被告確有為與告訴人解決此事，始順應告訴
    人之要求而認錯、道歉之情；且衡情被告與告訴人間，既已
    就外勞轉出之事有所爭執，被告為安撫告訴人以順利解決此
    事，而應告訴人之要求認錯、道歉，尚非難以想像，自無從
    以上開對話譯文及道歉函，即認被告有何自承其未經告訴人
    同意即擅自辦理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情。
　㈤至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邱美鶴，以證明被告有經告訴人同
    意及被告處理代辦業務包含外勞轉出事宜云云，惟證人邱美
    鶴並未當場見聞告訴人與被告談論外勞轉出之事，且本件事
    實已臻明確，業如前述，辯護人上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
    敘明。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
    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
    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陳冠中
　　　　　　　　　                  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一、案號案由：111年度訴字第798號被告姜羽凡偽造文書案。
二、勘驗目的：製作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
    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所附光碟之逐字稿。
三、勘驗經過：經開啟本院卷後證物袋內附之光碟名稱「陳台華
    提供之CD」光碟後，內含一個僅有聲音之錄音檔，錄音時長
    12分5秒。
四、勘驗結果（對話內容大致為女聲1與女聲2進行交談）：
（錄音檔一開始，沒有人說話，僅有環境雜音，時至37秒許始有
人聲出現）
以下女聲1為告訴人，女聲2為被告
女聲1：他的大皮箱都拿走了喔，對啊，大皮箱真的都拿走了，
還有什麼東西?他根本拿什麼東西，大皮箱拿走了，就那個，那
個在而已啊，啊但是他都拿走了。
女聲2：那我們公司最近也剛好沒有工人，然後國外也很難很難
找到工人，所以你要的這些文件。
女聲1：憑什麼你跟我說那個外勞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啊。
女聲2：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管這個事情了，因為他現在已
經不能做，你要叫他做也沒有辦法做，你一定要趕快把他轉出去
，不然你每個月多三千塊在你身上，他就空在那邊，你就會有三
千塊，啊另費跟健保費，所以禮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
趕快做文件，我是幫你省錢。
女聲1：我沒有跟你協調欸。
女聲2：那天我們這樣不是談好了喔?
女聲1：那個叫做協調喔?
女聲2：對啊!
女聲1：我根本說他做他自己他做的時候，但是他我說我沒有同
意。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我沒有同意，而且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過兩天
再來勸勸他。
女聲2：我覺得沒有。
女聲1：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
女聲2：那我去把他撤件。
女聲1：對不對，啊對不對?
女聲2：好，我送件了，我去撤件，我就恢復原狀，那你現在就
要擺著這樣子，看你怎麼樣解決。
女聲1：而且你本身也是要讓我簽名，而且你都沒有讓我簽名。
女聲2：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K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沒關係，我今天已經去撤件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代表這種事情沒成立。
女聲1：這個是偽造文書欸。
女聲2：你要怎麼講，我今天已經打電話給勞委會了，他說那你
就撤掉。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
女聲2：啊對啊，那我就去撤掉了。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啊。
女聲2：那很好啊。
女聲1：嗯。那而且你跟我還是有有有合約書的成立喔，連你裡
面還有損害賠償喔，啊不是說你幫我介紹一個工人來，然後給我
們整了一頓，然後五次了，十個多月，五次，你也跟我一直講，
對不對，你是說他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對不對，是不是你曾經跟
我講過好幾次了，是不是?
女聲2：如果他沒辦法做的話，他有辦法更換，你去問勞工局。
女聲1：喔，他沒辦法做的話，他可以更換。
女聲2：對。
女聲1：你也跟我說他不希望在我這。
女聲2：對。
女聲1：可以更換。
女聲2：是是是。
女聲1：那他就是隨便都可以更換，他今天不高興的雇主他就可
以更換。
女聲2：好，那就請勞工局來解決，我也沒辦法解決這個事，我
現在也沒有工人給你，我也沒辦法做，你案子放在這邊，只會耽
誤到你的時間，所以我就把這個案的東西更迭（音譯）給你，這
樣比較好一點。
女聲1：如果你問我什麼東西。
女聲2：啊那當初是戶口名簿影本。
女聲1：嗯。
女聲2：然後那個身分證。
女聲1：嗯。
女聲2：身分證，兩位的身分證。然後這個是核准函，你們要辦
什麼東西用這個，這個是衛生局，大概就是用這些東西。
女聲1：嗯，然後呢?
女聲2：嗯，沒有，我的主張就這些。那這個的話幫我簽收一下
。正本已經送去勞委會，當初的那邊，這個診斷證明，已經送進
勞委會。
女聲1：這個督次核准函是哪個?
女聲2：這張這張。
女聲1：行政院的?喔衛生局的是哪個?
女聲2：衛生局。
女聲1：這一份?
女聲2：對。
女聲1：然後再刻印章。
女聲2：然後身分證、戶口名簿。你問我，我沒有工了，我不想
耽誤你，然後這實例，如果你沒把他轉出，就是會一直每個月多
三千塊，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事。
女聲1：你沒有你沒有工，那你就要把錢退給我，那這是很簡單
的事情啊。
女聲2：啊我辦的文件已經實際發生了啊。
女聲1：啊實際發生了，但你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啊我們也是合
約書定的很清楚，啊對不對，啊如果說你的工人走掉或者是逃跑
，你還要免費。
女聲2：這還要勞保這還要勞保。
女聲1：啊走掉也是啊。
女聲2：啊現在這不是，這是你們中間有問題，不是我讓他走掉
。
女聲1：啊這我們中間是有什麼問題?我們這邊並沒有問題。
女聲2：所以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那到時候就是勞工局來
協調轉出，啊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我沒有說你。
女聲1：你有沒有那麼容易啊?
女聲2：我申請了一個協調會啊，大家都出席，對啊，要去協調
會啊。
女聲1：我已經申請了。
女聲2：好，那好那很好啊。
女聲1：十月五號終止委任契約書。
女聲2：我身分證先還給你先。啊我可以走了嗎?
女聲1：啊這個這個，還沒有啊。
女聲2：我不用簽收，因為我沒有辦理轉出啊。我就撤掉了啊。
女聲1：你撤掉?可是你有幫我辦轉出啊!
女聲2：他有說可以撤掉。
女聲1：可以撤掉?
女聲2：啊對對。口頭的，我今天有去請教勞委會了。
女聲1：勞委會，勞委會我是我先打的電話給他撤掉。
女聲2：啊我不管了。
女聲1：還有這個喔。欸，你現在是怎麼回事，我要告你。
女聲2：沒有時間，我也，我也沒那麼多時間陪你。
女聲1：欸，是你把人帶走，你總要跟我簽吧?你把人帶走你要給
我簽。
女聲2：我沒有帶走。
女聲1：你沒有帶走人?你昨天晚上12點鐘帶走人，你不要給我簽
?
女聲2：那你簽這什麼你簽這什麼?我可以說如果我今天把人帶走
，我可以簽，但是我這個。
女聲1：欸，你過來過來。
女聲2：那你寫說。
女聲1：我沒有我沒有我是講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我說辦理雇主這
個轉出的事宜我沒有同意，我沒有，我有同意嗎?我沒有同意啊
。
女聲2：啊我這也沒辦理轉出，我撤掉了啊。
女聲1：我沒有同意啊。
女聲2：對啊，啊沒有，現在沒有轉出這個事情了。
女聲1：啊你喔，你現在不簽，你把人帶走，你要不要簽?
女聲2：那你寫那你寫，好啊，你寫說帶走，這個我簽。
女聲1：你不簽，我們到警察局去好不好。
女聲2：沒關係，你自己去。
女聲1：我們到警察局去。
女聲2：沒有人要跟你去。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對。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我把他們叫史令（音譯）打電話給勞工局，叫他們督什
麼。
女聲1：欸欸欸，欸，姜小姐。
女聲1：（對不明女生講話）病歷上寫一下說是原本的仲介喔跟
那個史令（音譯）逃走，來騙我（後面幾個字無法辨識）。
不明女聲：禮拜天，我知道。
女聲1：那後來第二天的時候，關呢，奇怪喔，他馬上叫那個仲
介過來溝通，啊昨天讓他走。
不明男聲：早上跟你講。
女聲1：昨天晚上。
不明女聲：昨天晚上。
（檔案時間12分5秒，錄音結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79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姜羽凡




選任辯護人  謝宗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7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姜羽凡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姜羽凡前係○○國際開發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街000號3樓，已解散，下稱○○公司）之總經理，現為負責人，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於民國100年10月前某時許，○○公司曾協助告訴人陳台華覓得外籍看護工MUSRINI(下稱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惟於100年10月間，因外籍M看護執行照護工作時多有怠慢失職，致告訴人母親身體狀況惡化，並有變賣告訴人母親照護醫療用品之情形，經告訴人向被告反應此情，被告未依約進行溝通、協調、勸導，反欲協助辦理更換雇主，迄100年10月2日上午8時40分許，告訴人前往探視母親，因發覺看護M未依約定執行工作，遂行勸導，看護M則表示要立即離開醫院，並致電請被告前往醫院，表示其僅同意工作至同年月10日，被告亦向告訴人表示事後再行勸導等情，詎被告明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要將看護M轉出，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110年10月4日，擅自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含申請轉出及撤銷申請轉出各1份）、「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書上蓋印告訴人之印文，並在「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偽簽告訴人之姓名，提出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更名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下簡稱勞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勞委會承辦人員在收受被告所提出之上開文件後，遂將轉出申請留存於內部申審系統內，再行建案發文回復告訴人，致告訴人因此頓失人力協助照護其母親，損害勞委會對於民眾申請外籍勞工管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權益。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偽造私文書之偽造，係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作而言，必行為人具有無製作權之認識，始克與擅自製作相當，否則行為人因欠缺偽造之故意，即難以刑法第210 條之罪相繩；而行為人逾越所賦予權限，以本人名義作成私文書時，就其逾越之部分，因無製作之權，固仍不失為偽造之行為，但如果行為人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即不能謂無製作權，又茍係出於誤信他人授權之委託而製作者，則因欠缺偽造之故意，自亦均不成立該條之罪（最高法院102 年度台上字第4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傳聞法則之設，係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故於無罪判決，縱然法院採用無具證據能力之證據，作為判斷依據，對於被告而言，既無不利益，自毋庸贅述所依憑之證據資料究竟有無證據能力，以符合判決精簡原則之要求，合先敘明（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74號判決同此意旨）。
四、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影本(下稱仲介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外國人申請轉出）影本、說明函影本、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中印雙語版）影本、終止委任契約書影本、切結書、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外國人申請撤銷轉出影本、說明函、聘僱外籍勞工親自取件聲明書、100年11月15日被告與告訴人對話錄音記錄譯文、道歉函影本、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110年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暨聘雇外籍勞工相關申請文件影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111年5月4曰發事字第1110022839號函、臺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辯稱：我有經告訴人同意，仲介契約上有載明雇主同意代刻印章以供申辦使用，且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看護M因不堪工作壓力及體力負荷，前屢向被告哭訴，被告見看護M與告訴人間爭議未能平息且逐漸擴大，於110年10月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看護M、告訴人溝通，商討後告訴人表示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係其自身因素要換雇主」等文字，即同意其轉換雇主，三方並同意看護M做到100年10月10日，被告即以電話交辦同仁準備辦理外籍勞工轉出之相關文件，並於10月4日向勞動部提出申請，嗣告訴人突然於110年10月5日向被告表示要讓看護M返國，不要讓其再轉聘僱，被告遂依要求撤回上開申請，嗣110年10月5日晚間被告應告訴人之邀約前往忠孝醫院商談，告訴人突然否認有指示被告轉出及撤銷，更直指被告偽造文書，然被告於轉出看護M後，尚須再申請外籍看護遞補，增加工作卻無增加費用，被告並無偽造文書轉出外籍看護之動機或誘因；又外勞仲介業務以辦理外勞聘僱入境起至外勞出境迄，包含外勞生活、工作協助、雇主與主管機關往來相關申請文件，是被告授權代刻印章簽署文件，即包含該授權外勞轉出之相關文件在内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前係○○公司之總經理，專營外籍看護工仲介事業，告訴人於99年11月間委請○○公司覓得看護M照護告訴人之母親，被告於100年10月2日前往忠孝醫院與告訴人協調看護事宜，嗣被告在「雇主聘雇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等文件蓋印告訴人之印文及簽立告訴人之姓名，於110年10月4日以上開文件向勞委會申請外籍勞工轉出，復於110年10月6日向勞委會申請撤銷轉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他卷第127至129頁、偵卷第25至27頁、訴卷第316至31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11至116頁、偵卷第23至28頁)，復有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契約、雇主聘僱外籍勞工申請書、說明函、外國人同意轉換雇主或工作證明書、聘僱外籍勞工親自取件聲明書及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110年11月2日發事字第1100027040號函所檢附之聘僱看護M轉出、撤銷轉出相關所有申請案件資料在卷可憑(見他卷第21至25、31、33、35、73至104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固於偵查中證稱：我沒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見偵卷第25頁)，然查： 
　1.看護M於本案後之110年10月6日撥打1955專線申訴雇主即告訴人不當管理(109年11月10日起迄今要求幫被看護人按摩每日6小時等)，希望轉換雇主及被安置，請求勞工局協助，告訴人則於100年10月7日申訴看護M長期照顧不善，經常威脅要更換雇主，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於110年10月20日召開爭議協調會，協調後，勞雇雙方同終止勞動契約，看護M同意離境，○○公司願意支付外勞離境機票費用等情，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所檢附之1955專線受理外籍勞工一般申訴案件紀錄暨派案單、申訴書、開會通知書、受理外國人申訴爭議個案登記表及談話紀錄等在卷可佐(見訴卷第45至194頁)，可知告訴人與看護M間，於本案之前，就看護M工作品質及是否轉換雇主等節已有爭執。
　2.且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看護M工作草率代怠慢失職，每2個半月就講1次要辭掉看護工作，於100年10月2日態度惡劣表示要立刻離開醫院，並電話聯絡被告來院，稱其僅同意工作到同年月10日之領薪日，我向看護M說明如果真要離開，須等到雇主找到新的外籍看護再行離開等語（見他卷第112頁、偵卷第24頁），可知看護M於100年10月2日轉換雇主之態度甚為堅定，被告當日前往忠孝醫院，勢必與告訴人、看護M協調處理是否轉換雇主事宜；而依上開告訴人所稱「其向看護M說明如果真的要離開，須等雇主找到新看護再離開」等語，已見告訴人當日於協調時，就看護M是否轉換雇主乙節，並非全無同意之可能。
　3.參以看護M於110年10月2日親筆寫下「昨天8點40分老闆來，老闆來問為什麼還沒工作，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工作，在吃早餐(喝咖啡吃麵包)，老闆就一直罵，我已經很久想要換，我請求幫忙換雇主，雇主很好很好，但我身體不好，因為晚上還要按摩，我有打電話我的仲介，希望仲介可以幫我換雇主，因為我的手已經麻痺了沒辦法工作。」等文字等情，有看護M之自書文件及中文翻譯內容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13至116頁)，則看護M既已多次表達想轉換雇主之意，衡情其與告訴人間之相處應非融洽，倘非告訴人以寫下上開文字作為同意轉換雇主之條件，看護M實無刻意寫下「雇主很好」等上開字句之理由及必要，堪認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11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告訴人要求看護M寫下「老闆對其很好」等文字，即同意轉換雇主等情，尚非無稽。
　4.佐以被告於110年10月5日與告訴人間，有如附件所示之對話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憑(見訴卷第377頁)，可知告訴人質問被告有關看護事宜時，被告向告訴人表示「所以禮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趕快做文件」、「那天我們這樣不是談好了喔?」、「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K了」等語，且告訴人稱：「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過兩天再來勸勸他。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被告則回稱：「我覺得沒有。那我去把他撤件。...我去撤件，我就恢復原狀」等語，更見被告主觀上認於11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與告訴人協調後，告訴人已同意辦理轉出外勞，其始代為辦理申請轉出事宜，嗣因告訴人主張其未同意轉出，被告始再申請撤銷轉出甚明。
　5.又被告前曾向告訴人承諾，如外勞轉出，○○公司會免費辦理引進一名外勞等情，有被告承諾文件在卷可憑(見審訴卷第119頁)，足認外勞M轉出後，被告尚須花費勞力、時間及費用，「免費」再替告訴人再引進一名外籍看護，是本件轉出申請對於被告而言，非但無利，反而受有不利，倘非確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辦理，實難認被告有擅自申請轉出外勞之動機與必要。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於100年10月2日在忠孝醫院病房外，有同意辦理轉出等語，應堪採信。
  ㈢被告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1.依被告與告訴人委任契約第五條載明：「七、如甲方因個人因素或被照僱(應係被照顧者之誤)往生導致中途解約，在外勞尚未被承接之前，或是尚未離境，有關就業安定費及健保費還是會繼讀產生，直到外勞轉出當天或是外勞雜境當天，此費用才會停止。八、甲方同意委託已方代為保管相關之文件正本及代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並同意乙方代刻甲方印章一枚，僅限於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不作為其他用途。」等語(見他卷第11至15頁)，則○○公司既經告訴人授權代刻印章，供申請相關聘僱外勞文件事宜；且該契約第5條第7點既規範有「因雇主個人因素致中途解約，外勞之就業安定費及健保費會繼續到「外勞轉出」當日或離境當日為止」之內容，已見「外勞轉出」亦屬聘僱外勞相關事務之一，是上開契約條款所指「相關聘僱外勞文件」，理應包括「外勞轉出」、「撤銷轉出」等與外勞相關之各項申請文件。
　2.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契約，期間自99年11月10日起至101年11月10日止，被告雖曾於110年10月5日請求告訴人終止委任契約，然告訴人並未在終止委任契約書上簽名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訴卷第318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契約、終止委任契約書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1、27頁)，足認被告與告訴人間之仲介委任關係並未於110年10月5日終止，則被告上開申請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時點，均在被告與告訴人間仲介委任關係存續期間內，被告依約得代為辦理「外勞轉出」、「撤銷外勞轉出」等聘僱外勞相關事務。
　3.況告訴人就本件轉出及撤銷轉出，前曾於100年10月30日向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對被告提出申訴，經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告訴人稱：「查本案臺端與○○公司之委任關係契約迄今(100年12月28日）尚未終止，○○公司代理臺端申辦外勞M君轉換及撤銷雇主，係依委任契約第8條(應係第5條第8點之誤)規定（可代委任人簽署申請聘僱許可等相關文件）辦理，本局對臺端及○○公司所提供相關證明資料尚未發現有具體不實之情形」等情，亦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100年12月30日北市勞外自第00000000000號函稿在卷可稽(見訴卷第193頁)，更見臺北市勞工局亦認被告得依上開委任契約代辦外籍看護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
　4.從而，被告於本案自得依委任契約代辦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事宜，實難認被告主觀上對於「代辦轉出外勞」具有無製作權之偽造文書之認識。況縱被告誤信告訴人有同意或授權，而代辦轉出外勞，亦欠約偽造之故意，無從成立偽造私文書罪。
　㈣另被告於110年11月15日向告訴人表示「我認錯」、「我跟你道歉」、「我承認錯」等語，並於110年11月6日簽立載有「本人姜羽凡對雇主陳台華女士，有關...轉出手續錯誤一事，深感抱歉」等語之道歉函等語，固有被告與告訴人間100年11月15日對話錄音記錄譯文及道歉函在卷可佐（見他卷第39至41、43頁），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我當時承認錯是因為不想得罪雇主，要安撫雇主，想要把事情解決等語(見訴卷第464至465頁)；佐以觀之上開對話譯文，告訴人係先稱「我沒有叫你辦轉出，我想如果說要和解，你一定要有很誠懇的態度，你自己要認錯，對不對?」，被告始答稱：「好，我認錯我認錯」，告訴人再稱：「所以那我現在問你嘛，我並沒有委託你幫我辦簽字蓋章辦理外勞轉出，對不對？」，被告則答稱：「我跟你道歉，你覺得你怎麼樣心裡會舒服一點？」，足認被告確有為與告訴人解決此事，始順應告訴人之要求而認錯、道歉之情；且衡情被告與告訴人間，既已就外勞轉出之事有所爭執，被告為安撫告訴人以順利解決此事，而應告訴人之要求認錯、道歉，尚非難以想像，自無從以上開對話譯文及道歉函，即認被告有何自承其未經告訴人同意即擅自辦理外勞轉出及撤銷轉出之情。
　㈤至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證人邱美鶴，以證明被告有經告訴人同意及被告處理代辦業務包含外勞轉出事宜云云，惟證人邱美鶴並未當場見聞告訴人與被告談論外勞轉出之事，且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業如前述，辯護人上開聲請，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無法證明被告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行為，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牟芮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虹翔
　　　　　　　　　                  法  官  陳冠中
　　　　　　　　　                  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一、案號案由：111年度訴字第798號被告姜羽凡偽造文書案。
二、勘驗目的：製作台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11年9月15日北市勞運諮字第1113047968號函所附光碟之逐字稿。
三、勘驗經過：經開啟本院卷後證物袋內附之光碟名稱「陳台華提供之CD」光碟後，內含一個僅有聲音之錄音檔，錄音時長12分5秒。
四、勘驗結果（對話內容大致為女聲1與女聲2進行交談）：
（錄音檔一開始，沒有人說話，僅有環境雜音，時至37秒許始有人聲出現）
以下女聲1為告訴人，女聲2為被告
女聲1：他的大皮箱都拿走了喔，對啊，大皮箱真的都拿走了，還有什麼東西?他根本拿什麼東西，大皮箱拿走了，就那個，那個在而已啊，啊但是他都拿走了。
女聲2：那我們公司最近也剛好沒有工人，然後國外也很難很難找到工人，所以你要的這些文件。
女聲1：憑什麼你跟我說那個外勞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啊。
女聲2：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管這個事情了，因為他現在已經不能做，你要叫他做也沒有辦法做，你一定要趕快把他轉出去，不然你每個月多三千塊在你身上，他就空在那邊，你就會有三千塊，啊另費跟健保費，所以禮拜天我跟你協調好後，我禮拜一趕快做文件，我是幫你省錢。
女聲1：我沒有跟你協調欸。
女聲2：那天我們這樣不是談好了喔?
女聲1：那個叫做協調喔?
女聲2：對啊!
女聲1：我根本說他做他自己他做的時候，但是他我說我沒有同意。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我沒有同意，而且走的時候我還跟你講說，你再過兩天再來勸勸他。
女聲2：我覺得沒有。
女聲1：我是不是有講這個話?
女聲2：那我去把他撤件。
女聲1：對不對，啊對不對?
女聲2：好，我送件了，我去撤件，我就恢復原狀，那你現在就要擺著這樣子，看你怎麼樣解決。
女聲1：而且你本身也是要讓我簽名，而且你都沒有讓我簽名。
女聲2：我以為我這樣跟你講好這樣就是OK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那沒關係。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沒關係，我今天已經去撤件了。
女聲1：沒有這種事。
女聲2：代表這種事情沒成立。
女聲1：這個是偽造文書欸。
女聲2：你要怎麼講，我今天已經打電話給勞委會了，他說那你就撤掉。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
女聲2：啊對啊，那我就去撤掉了。
女聲1：我也打電話過去了啊。
女聲2：那很好啊。
女聲1：嗯。那而且你跟我還是有有有合約書的成立喔，連你裡面還有損害賠償喔，啊不是說你幫我介紹一個工人來，然後給我們整了一頓，然後五次了，十個多月，五次，你也跟我一直講，對不對，你是說他可以隨便更換雇主，對不對，是不是你曾經跟我講過好幾次了，是不是?
女聲2：如果他沒辦法做的話，他有辦法更換，你去問勞工局。
女聲1：喔，他沒辦法做的話，他可以更換。
女聲2：對。
女聲1：你也跟我說他不希望在我這。
女聲2：對。
女聲1：可以更換。
女聲2：是是是。
女聲1：那他就是隨便都可以更換，他今天不高興的雇主他就可以更換。
女聲2：好，那就請勞工局來解決，我也沒辦法解決這個事，我現在也沒有工人給你，我也沒辦法做，你案子放在這邊，只會耽誤到你的時間，所以我就把這個案的東西更迭（音譯）給你，這樣比較好一點。
女聲1：如果你問我什麼東西。
女聲2：啊那當初是戶口名簿影本。
女聲1：嗯。
女聲2：然後那個身分證。
女聲1：嗯。
女聲2：身分證，兩位的身分證。然後這個是核准函，你們要辦什麼東西用這個，這個是衛生局，大概就是用這些東西。
女聲1：嗯，然後呢?
女聲2：嗯，沒有，我的主張就這些。那這個的話幫我簽收一下。正本已經送去勞委會，當初的那邊，這個診斷證明，已經送進勞委會。
女聲1：這個督次核准函是哪個?
女聲2：這張這張。
女聲1：行政院的?喔衛生局的是哪個?
女聲2：衛生局。
女聲1：這一份?
女聲2：對。
女聲1：然後再刻印章。
女聲2：然後身分證、戶口名簿。你問我，我沒有工了，我不想耽誤你，然後這實例，如果你沒把他轉出，就是會一直每個月多三千塊，如果你願意接受這個事。
女聲1：你沒有你沒有工，那你就要把錢退給我，那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啊。
女聲2：啊我辦的文件已經實際發生了啊。
女聲1：啊實際發生了，但你把我弄成這個樣子，啊我們也是合約書定的很清楚，啊對不對，啊如果說你的工人走掉或者是逃跑，你還要免費。
女聲2：這還要勞保這還要勞保。
女聲1：啊走掉也是啊。
女聲2：啊現在這不是，這是你們中間有問題，不是我讓他走掉。
女聲1：啊這我們中間是有什麼問題?我們這邊並沒有問題。
女聲2：所以我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那到時候就是勞工局來協調轉出，啊因為我已經沒有辦法處理了，我沒有說你。
女聲1：你有沒有那麼容易啊?
女聲2：我申請了一個協調會啊，大家都出席，對啊，要去協調會啊。
女聲1：我已經申請了。
女聲2：好，那好那很好啊。
女聲1：十月五號終止委任契約書。
女聲2：我身分證先還給你先。啊我可以走了嗎?
女聲1：啊這個這個，還沒有啊。
女聲2：我不用簽收，因為我沒有辦理轉出啊。我就撤掉了啊。
女聲1：你撤掉?可是你有幫我辦轉出啊!
女聲2：他有說可以撤掉。
女聲1：可以撤掉?
女聲2：啊對對。口頭的，我今天有去請教勞委會了。
女聲1：勞委會，勞委會我是我先打的電話給他撤掉。
女聲2：啊我不管了。
女聲1：還有這個喔。欸，你現在是怎麼回事，我要告你。
女聲2：沒有時間，我也，我也沒那麼多時間陪你。
女聲1：欸，是你把人帶走，你總要跟我簽吧?你把人帶走你要給我簽。
女聲2：我沒有帶走。
女聲1：你沒有帶走人?你昨天晚上12點鐘帶走人，你不要給我簽?
女聲2：那你簽這什麼你簽這什麼?我可以說如果我今天把人帶走，我可以簽，但是我這個。
女聲1：欸，你過來過來。
女聲2：那你寫說。
女聲1：我沒有我沒有我是講的是什麼你知道嗎?我說辦理雇主這個轉出的事宜我沒有同意，我沒有，我有同意嗎?我沒有同意啊。
女聲2：啊我這也沒辦理轉出，我撤掉了啊。
女聲1：我沒有同意啊。
女聲2：對啊，啊沒有，現在沒有轉出這個事情了。
女聲1：啊你喔，你現在不簽，你把人帶走，你要不要簽?
女聲2：那你寫那你寫，好啊，你寫說帶走，這個我簽。
女聲1：你不簽，我們到警察局去好不好。
女聲2：沒關係，你自己去。
女聲1：我們到警察局去。
女聲2：沒有人要跟你去。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對。
女聲1：沒有人要跟我去?
女聲2：我把他們叫史令（音譯）打電話給勞工局，叫他們督什麼。
女聲1：欸欸欸，欸，姜小姐。
女聲1：（對不明女生講話）病歷上寫一下說是原本的仲介喔跟那個史令（音譯）逃走，來騙我（後面幾個字無法辨識）。
不明女聲：禮拜天，我知道。
女聲1：那後來第二天的時候，關呢，奇怪喔，他馬上叫那個仲介過來溝通，啊昨天讓他走。
不明男聲：早上跟你講。
女聲1：昨天晚上。
不明女聲：昨天晚上。
（檔案時間12分5秒，錄音結束）


